
 
 
 
 
 
 
 
   
 
 
 
 
 
 
 
 
 
  
 
 
 
 
 
 
 
 
 
 
 
 
 
  
 
 
 
  
 
 
 
 
 
 
 
 
 
 
 
 
 
 
 

善良老人遭诬判 民众联名救好人 
 【明慧网】二

零一二年八月二十

日，唐山市丰润区

法院践踏法律，秘

密开庭，审判两位

六十岁开外的善良

老人，徐天鹏作为

丰润法院刑二庭的

审判长非法枉判张

明凤三年、张桂芝

四年。目前，两位

老人已被劫持到石

家庄女子监狱。  
两位老人因为法轮功信仰被判

刑。唐山地区许多民众得知两位善良

老人的遭遇后，纷纷自发联名申诉，

支持解救好人，很快有四百零四人签

名，要求释放好人，严惩执法犯法者。

并表达了对当今中共暴行的愤慨，和

对法轮功学员的赞誉。  

在大法中身心受益 做好人传福

音反遭迫害  

张桂芝女士，六十八岁，唐山市丰

润区老庄子镇南王庄村人，是一位退休

教师。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心

受益，无病一身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张桂芝曾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张桂芝被绑架。在

丰润看守所期间，她被电棍电击、吊

打、灌食迫害。灌食时被撬掉了两颗

门牙，吊打时不让上厕所，大、小便

都在裤子里。看守所的恶警还用棒子

打她的脚踝骨，张桂芝被连续折磨三

天，大小便失禁，浑身青紫。  

在开平劳教所，张桂芝被迫害得

双腿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劳教

所怕担责任，让家人接回。后来经过

坚持学法、炼功，身体慢慢康复，又

从新站起来。她把自己身心受益和大

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让老百姓

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张明凤女士，六十岁，唐山市丰

润区老庄子镇沙雾庄村人，修炼前有

严重风湿性关节炎，手疼，骨节变形，

心慌，神经衰弱，经常夜里出不来气、

憋得突然坐起来，干活都很费劲。通

过学法轮大法，身体明显好转，一样

样的病随着修炼修心都不翼而飞，而

且还积极主动帮助他人。（转下页）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一月五

日，澳洲墨尔本的法轮功学员在格

兰韦弗利区购物中心的主要干道

旁，利用横幅、展板和真相资料，

呼吁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十三年

来的残酷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帮助制止迫

害。 

网络杂志《独立澳洲》的编辑

苔丝•劳伦斯女士，仔细向学员了解

了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

进行的调查和掌握的证据。她邀约

学员为《独立澳洲》撰稿，发表系

列文章向澳洲民众揭露中共的迫

害。她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所做的

努力。◇ 

澳媒编辑：愿帮助
传播活摘器官真相

（明慧网记者报道）二零一三年

新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给

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辞，恭祝李洪志

师父元旦快乐。其中，中国大陆政府

机关、军队、司法系统、教育系统等

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及明真相的

世人，是以“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

锁，在明慧网上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

感恩和敬意的。 

明慧网发表来自大陆的元旦贺

信始于二零零二年，迄今已逾十年，

整理发表这些真挚的贺信也成为明

慧网迎接新的一年的开端。这些贺信

让世人看到，尽管中共江泽民政治流

氓集团在过去十三年多的时间里竭

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诋毁法轮功并竭

贺词贺卡谢师恩

力封堵网络，但是大陆各地法轮功学

员仍然坚定信念，向民众传播真相，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共谎言中清

醒，以至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这些

贺信让世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纯正的信

仰，看到李洪志师父的道德感召力。

法轮大法现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

国家与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

尊敬，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

信函 3000 多项。 

来自大陆及海外法轮功学员和明

白真相的世人的元旦贺词和贺卡，见

证了修炼者信仰的坚定，见证了法轮

大法的美好。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会

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获得“真、善、

忍”的福益。 

唐山民众得知善良老人遭遇后，主动签名按手印营救 

图：来自大陆的贺卡           图：香港法轮功学员问候师父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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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张明凤女士在村子里主动

担当看井工作，整年负责看两个井，

分文不要。打井时从乡亲们的田间地

头过，大家都要钱，只有法轮功学员

张明凤家不要。她处处事事按真善忍

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与别人方便。

她还主动给村子的孤寡老人送饭，时

常给老人接水，大雨天也不例外。她

还主动开着拖拉机给本村乡亲锄土

豆，不要一分钱，外村人都知道她心

地善良，也经常找到她帮助锄土豆，

她都是很爽快的答应，也同样不要一

分钱。全村人都说她学大法不但身体

好了，更爱帮助别人了，都很认可她

是个好人。 

二零一二年四月四日，张桂芝老

人和张明凤在丰润区丰登坞镇小郑

庄发真相资料时，被丰登坞派出所的

一名便衣跟踪绑架到丰登坞派出所，

关押到丰润拘留所，后张桂芝被转到

丰润看守所迫害。张明凤被转到唐山

市第一看守所继续迫害。 

八月二十日唐山市丰润区法院

无视法律，不通知家属、不让请律师

辩护偷偷摸摸地开庭，在法庭上，张

桂芝说：要不是我通过修炼受益，我

怎么会无怨无悔地坚持修炼呢？我

没有破坏国家法律，我翻遍了所有的

法律条文，也找不到法轮功是邪教的

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告诉我，公民有信仰自由。我按“真

善忍”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身心

健康的人，做一个对社会对人们有益

的人，对这样的人判刑是有罪的。 

庭审时审判长徐天鹏蛮横打断

她们的自我辩护，枉法裁判，以所谓

“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枉判张明凤

三年，张桂芝四年，现又送石家庄女

子监狱继续迫害。 

家属对执法犯法法官提出控告。

甘被中共利用的法官 已经走向

被告席  

徐天鹏，现任唐山市丰润区法院

刑二庭庭长。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以来，徐天鹏甘当邪党打手，迫害好

人，以主审法官身份滥用法律，非法

枉判法轮功学员达十人以上，给无辜

的好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严重伤害。

此次张明凤，张桂芝家属控告徐天鹏

执法犯法，蓄意错用法律条文，涉嫌

徇私枉法和枉法裁判罪行，要求依法

追究徐天鹏的刑事责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99 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

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

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

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

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

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被控

告人徐天鹏对明知是信仰真善忍的

好人张桂芝、张明凤合法行为进行非

法庭审，并作出所谓有罪判决，徐天

鹏蓄意错用法律已构成了对刑法第

399 条的触犯，其徇私枉法裁判的行

为，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二、被控告人徐天鹏故意不公布

开庭时间和地点，严重违反法律程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 151 条第 1 款第 5 项之规定，

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公开审判的案

件，应在 3 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

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但是，

作为本案审判长的徐天鹏却玩忽职

守，故意不在法院指定的公示栏内公

布本案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家属不能

 旁听，严重违反法律程序。  

三、被控告人徐天鹏非法剥夺张

桂芝、张明凤的辩护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张桂芝、张明凤享有自行辩护的

权利。但是，作为本案审判长的徐天

鹏，在张桂芝、张明凤做自行辩护时，

却中途打断。严重侵犯了张桂芝、张

明凤依法享有的辩护权。被控告人徐

天鹏的行为，也破坏了审判人员执法

公正的原则，构成渎职行为。  

大法弟子是好人！我们声援！ 

河北唐山一些民众了解了张桂

芝和张明凤被迫害的真相后，谴责中

共不法之徒，主动签名按手印，支持

两位好人，要保两位善良好人回家。

在唐山很多的集市上一些民众了解

到真实情况后，愤慨地说，“中共官

员无法无天，老百姓做好人都难，中

国的法律就是空谈，百姓无人权哪。

我们支持，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

好人！我们声援！”  

两位了解她们的人说：“大法好，

大法好，我们都太了解张明凤了，那

人太好了，乐于助人，我们都支持正

义，支持她，愿意保她回家。”  

中共法庭以所谓“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罪名迫害法轮

功学员，是欲加之罪，那些执法者蒙

昧良知，错用这个法律强加迫害。十

几年来数百场震撼人心的无罪辩护

已经充分地讲清了维护信仰和传播

真相无罪，中共政法委一贯执行非法

意志，蓄意错用法律条文，将中国整

个执法系统沦为犯罪系统，将执法人

员推向了被告席。正如北京正义律师

谢燕益对枉法裁判的法官的当庭正

告——“你们现在不被审判，不代表

你们将来不被审判！”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

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

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

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

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

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

取。” 

一贯在联合国会议上信口雌黄的中共代表

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  

图示：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
坏，衣裤已被烧破，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
新，最易着火的头发、眉毛却都还完整在头上。王进东身边的
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悠，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所谓的“法轮
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这是在灭火还是在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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